附件4：
河源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管辖公园
秩序管理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车辆管理
所有车辆按照划线部位有序停放，车辆停放满负荷后禁止车辆驶入，不得超范围占道停放车辆。
公园内部道路除警务、消防、医疗等公务车辆外严禁其它车辆通行。
二、道路管理
不准占道经营，不准游戏车、三轮单车进园占道经营，不准流动商贩摆摊设点，流动摊位一经发现，及时制止并劝离，确保应急通道畅通无阻。
三、文明游园管理
[bookmark: _GoBack]公园管理实行全天24小时值班巡逻制度，对各区域按照定人、定岗、定职责、定巡逻频次的措施保障文明游园管理力度，保持治安维稳工作的高压态势。安保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及时处置下述各类不文明游园行为。不能有效制止的应控制事态发展，及时上报情形，联络执法部门紧急处置。对于不作为、消极推诿的按照安保工作条例进行处罚，由此产生严重后果的，将追究相关工作人员法律责任。
1、不遵守公园各项管理制度，在公园捕鸟、纵火的；违规投喂动物、虐待动物的。
2、游客携带管制刀具、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入园的；携带宠物入园的；违反禁烟标志吸烟的；践踏攀折景区内的花草树木的；穿越花坛绿地拍照的；在公园内的景点、墙壁上乱涂滥画的。
3、不讲究社会公德，破坏公共设施设备的；大声喧哗、音响噪音扰民的；随地吐痰，乱扔果皮、纸屑等杂物的。
4、在公园内从事赌博、色情活动、传播邪教等非法活动的。
